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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产权的暂行办法

（1989 年 2 月 19 日国家体改委 财政部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体改委（ 办）、经委、财政

厅（局）、国有资产管理局（或筹备组）：

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产权，是调整所有制结构

和深化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小企

业产权的出售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本办法所指的国有小企业的划分标准，原则上按照国务院

1984 年 9 月 18 日批转财政部《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

中关于国营小企业的标准划分。

二、出售国有企业产权，应由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

责。在目前尚未建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地方，哪些小企业产权

需要出售，应按照企业隶属关系，由财政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报

同级政府作出决定，事先应征求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意

见，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减少不必要的震荡和损失。

三、要搞好出售企业产权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工作。有条件的

地方还可以组建企业拍卖市场或产权交易市场。

四、国有小企业的产权原则上都可以出售。当前，出售的重点

是下列三种类型的企业产权：

1. 资不抵债和接近破产的企业；

2. 长期经营不善，连续多年亏损或微利的企业；

3. 为了优化结构，当地政府认为需要出售产权的企业。

已经实行承包或租赁的企业，一般应在承包或租赁期满后再

行出售产权。对经营不善或确有必要出售的承包或租赁企业，应

按法律程序，先中止承包或租赁合同，再进行出售。

五、国有小企业可以整体拍卖的形式出售产权，资产数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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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型工业企业，可以折股分散出售。

六、国有小企业产权的购买者，可以是国内全民所有制企业、

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 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合伙团体和

个人。

七、提倡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进行企业产权买卖，以促进一

些企业和有关组织运用自己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优势，去购买和

经营被出售的企业。

八、对被出售企业的资产（包括无形资产）要认真进行清查评

估，由卖方所有者代表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或组织专门

小组，对被出售企业的财产进行全面清查核实和资产评估，并依据

评估的资产价值、供求状况等因素，由资产所有者代表提出出售底

价。

九、资产评估可以采取以下三种办法：

1. 成本法，即按资产全新情况下的现价或重置成本，减去已

使用年限的折旧来确定被评估资产的价值；

2. 市场法，即按照市场上近期发生的类似资产的交易价来确

定被评估资产的价值；

3. 收入法，即按预期利润率计算的现值来确定被评估资产的

价值。

这三种办法可以互相检验，也可以单独使用。确定底盘价格

前，要对被出售企业原有债权债务进行清理，随企业出售转移给购

买企业的单位或个人，并由有关方面重新签订合同予以确认。

十、被出售企业产权价格的确定，要遵循以下原则：

1. 要保证国家财产不受损失，防止贱价甩卖和泄漏底价；

2. 底盘价格的确定应简便易行、公平合理；

3. 成交价格要在公开竞争中形成，禁止私下交易。

十一、被出售企业原租用的国有房产，征得房管部门同意后，

可一并出卖。土地使用权经土地管理机关批准，也可以有偿转让。

土地使用期限，按国家有关规定和企业不同情况确定。一并出卖

国有房产与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要相应增加出售底价。

十二、购买企业的资金来源：个人、合伙和私营企业购买时，谁

购买谁出资；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凡是按国家

规定可自主支配的资金都可用来购买其他企业。

购买者原则上应一次付清价款。如数额较大，一次付清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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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在取得担保的前提下，可以分期付款。分期付款的期限不

得超过 3 年，第一次交款数额不得低于出售价款的 30% ，欠交的

部分应参照银行贷款利率交付利息。

十三、出售国有小企业所得净收入（ 包括利息收入），除国务

院另有规定外，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织解缴国库，尚未建立国有

资产管理机构的地方，由财政部门组织入库，均作为专项资金，纳

入预算管理。

十四、对被出售企业的退休职工有两种安置办法：一是购买方

以接受全部退休职工作为条件，在确定底盘价格时考虑这一因素；

二是按照历史有关数据，确定退休职工享受退休待遇的平均年限、

人均年退休金，计算出退休职工劳保所需的费用总额，在确定企业

产权出卖价中将考虑这一因素，由购买方分期向社会保险机构交

纳劳保统筹资金，企业退休职工的劳保费用即由社会保险机构负

责支付。一般原则是，购买方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

宜采用第一种办法；购买方是合伙、个人和私营企业的，宜采用第

二种办法。

十五、被出售企业在职职工的安置，要实行双向选择的原则。

职工或走或留应在成交过程中达成协议。未被购买方录用及自愿

离职的职工 3 个月内的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不变，由购买方负责，

所需费用支出可在确定价格时考虑这一因素。未被录用的职工，

商请当地劳动部门帮助安排。

十六、企业出售过程中，被出售企业原领导班子和职能部门应

坚守岗位，确保国有资产不受损失，并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职工思想

工作和资产清理，不得私分公物，滥发奖金、实物。企业出售后，原

领导班子成员可由购买方重新聘任，未被聘任的，视同一般职工，

由购买方或当地劳动人事部门统一安排。

十七、企业出售成交后，买卖双方要签订契约，并进行公证，办

理产权和土地使用权转移手续。契约的内容包括：企业概况、出卖

价格、付款方式、原有债权债务处理、退休及在职职工安置办法以

及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

十八、企业出售成交后，购买方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报换

发执照，其所有制性质随购买方的所有制性质而定，并按重新确定

的所有制性质实施管理。

十九、企业出售成交后，购买方若要改变经营范围和经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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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要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二十、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对通过出售转为个人或合伙经营的

小型企业，不得歧视，要积极引导，通过定期发布市场信息，传达国

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将其纳入正常的生产经营轨道。

二十一、外商、侨商、港澳台胞购买国有小企业，除商业企业和

国家另有规定者外，可参照本暂行办法执行。

二十二、出售国有小企业产权的有关财务处理办法，由财政部

另行规定。

二十三、各地可参照本暂行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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